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广州市企业
紧缺急需职业培训补贴标准上浮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

国资委 广东省总工会 广东省工商联关于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

业新型学徒制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通知》（粤人社规〔2022〕4
号）、《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粤人社规〔2023〕
13号）、《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4部门关于印发广
东省深化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建设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粤

人社规〔2025〕25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公布的《广州市
企业紧缺急需职业补贴目录（2025年）》（以下简称 2025年紧
缺职业目录）内容，现对紧缺急需职业的培训补贴申领标准参照

上浮，请各区遵照执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贴标准上浮基准

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加快建设先进

制造业强市规划（2024—2035年）的通知》关于建设“12218”
现代化产业体系等要求，对于 2025年紧缺职业目录公布的 84个
职业的补贴标准实施差异化。属于先进制造，数智化、绿色化“两

化转型”，“一老一小”等重点领域的 70个职业，按照上浮 30%
的标准执行。其余 14个职业，按照上浮 20%的标准执行。（具
体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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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浮补贴标准生效时间

上述上浮补贴标准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生效，原《关于广州

市职业技能培训紧缺急需职业（工种）补贴标准上浮的通知》

（2024年 6月 24日印发）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失效。
三、其他注意事项

（一）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不含学生学徒）和项目制培训

在补贴标准上浮生效前已在省补贴管理系统备案未完成培训的

项目，仍按照备案时界定的补贴标准发放相应补贴，在补贴标准

上浮生效时间后培训备案的项目以新上浮的补贴标准发放补贴。

（二）个人申领职业技能提升补贴，在补贴标准上浮生效时

间后申请补贴的，按照新上浮的补贴标准发放补贴。

（三）各区人社部门对企业备案信息或劳动者提交的申请资

料，以及补贴申领金额进行审核，如因系统功能未完善导致无法

自动识别上浮的，可通过纸质审批形式进行拨付，后续提交工单

进行系统修改。

附件：补贴标准上浮基准明细表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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